莆城市监〔2020〕14号

城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所、机关各股室：
当前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关键时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对于防止风险叠加，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级有关文件通知精神，结合我区情况，现就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目标任务

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及各类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和“不聚会、不聚餐、不聚集活动”的相关规定,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件及群体性聚餐引发的疫情传播和扩散，营造良好食品消费环境。

    二、检查重点

(一)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食品原料监管
1.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原料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及记录等制度，不采购来源不明、过期、腐败变质、掺杂掺假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进一步推进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餐饮服务单位“一品一码”追溯体系建设，确保食品原料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质量可控。

2.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饲养、宰杀、贮存、加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不得经营野生动物菜肴，严格执行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的相关规定。禁止采购、饲养、宰杀、加工活畜禽和未经检验检疫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畜禽肉及其制品，严禁采购、使用病死、毒死或来源不明的畜禽肉类及其制品。

3.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库存食品及原料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清查库存食品及原料，及时对过期、变质、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及原料以及来源不明、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畜禽肉及其制品进行清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保障生产、经营的食品质量安全。

(二)坚持过程严管，规范食品生产加工

1.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食品生产经营操作规范，食品与非食品分开存放，生食、半成品、熟食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食品生产要注意消毒剂的规范使用，防止消毒剂对产品原料和成品的污染，加强原料投放、过程加工、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把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食品烹饪做到烧熟煮透，餐食在常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充分发挥我区“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工程作用，强化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监管。

2.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切实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个人卫生管理，严格落实晨检、体温监测、洗手消毒、规范穿着佩戴工作衣帽和口罩等个人防护制度，禁止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及有碍健康疾病的从业人员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倡导餐饮服务单位对就餐者体温进行监测，鼓励消费者将食物打包带走。

3.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做好餐饮用具、食品加工设施设备等清洗消毒和保洁，引导做好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办公室、宿舍、电梯间、人员通道、空气过滤装置、就餐场所及桌椅墙面等清洗消毒工作，保持环境整洁及良好通风，并在食品加工和就餐场所配置洗手消毒设施。

(三)坚持风险管控，强化隐患排查整治
1.严防入市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督促市场开办者、生鲜超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建立食用农产品经营者档案，严禁野生动物及制品和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活禽、禽畜肉入市销售，并加强卫生管理，落实清洗、消毒等防控措施。加强对禽畜类食用农产品经营者监管，鼓励经营者采购、销售已宰杀过的冰鲜白条禽，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确保销售的禽畜肉产品来源明、检疫合格。督促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对采购的食用农产品无法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的，在销售前开展食品安全检测，并在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检测结果；对检测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禁止销售，依法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记录处理情况。

2.严防群体性聚餐食品安全风险。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按照三个“严禁”（严禁聚餐、聚会、聚集活动）要求，强化风险隐患排查与整治，积极配合所在镇街督促餐饮服务单位和农村(社区)集体聚餐举办者及承办者停止举办任何形式的群体性聚餐活动，严防群体性聚餐引发的疫情传播和扩散。

3.防范散装食品和冷藏冷冻食品安全风险。督促散装食品和冷藏冷冻食品经营者在销售活动中佩戴口罩，使用加盖或非敞开式容器盛放散装直接入口食品，配备挑拣工具，避免消费者直接接触散装直接入口食品；要按照标签标示或温度等要求摆放售卖冷藏冷冻食品，确保食品持续处于保障质量安全的温度环境。加强对市级冻肉储备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检查冻肉来源渠道和“三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检验合格证明和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结果或报告），对进口的冻肉要查验海关部门出具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要检查冻肉储备场所的温控设施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温度检查记录是否齐全。

4.强化食堂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结合节后复岗、复工、学生返校等实际，着重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类食堂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监管，禁止未经许可从事餐饮服务经营，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引导各类食堂做好从业人员体温监测、个人防护及环境清洗、消毒等工作，采取简约配餐、错时就餐、分散就餐等措施，有效避免人员聚集造成的疫情风险。

5.强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督促网络第三方平台及分支机构和入网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禁止“野味”上网、“无证”上网；加强对外卖送餐人员的体温监测和岗前健康检查，落实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严禁患有发热等病症人员从事网络送餐；加大配送容器、物流车厢及物流周转用具等清洗消毒频次，实施餐食封签配送，采取约定取餐地点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无接触”式的送餐服务，严防送餐过程交叉感染。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要把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及各类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及群体性聚餐引发的疫情传播扩散作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加强行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二）加大检查力度。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切实加大餐饮服务单位违法经营野生动物打击力度，持续保持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零容忍”高压态势，发现食品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移送市市场监管局执法部门，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立足本局职能，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宣传教育，增强主体责任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引导自

觉守法经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保障食品安全。
                          莆田市城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2月25日 　　　　

（此件予以主动公开）

抄送：市市场监管局，区府办

莆田市城厢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2月25日印发

- 1 -

